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沈月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

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鄭豐嘉、沈月女均為

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之系爭電動自行車照片，其外觀並

非完全鏽蝕，輪胎亦未完全脫落，更未有其他殘破情狀，又

非停放在廢棄物回收場或曠野、無人看管之地，難認係廢棄

物，則被告2人在未經查證下，僅憑一己之主觀臆測，即推

認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而逕自將該自行車牽離，破壞

被害人陳○助對該車之持有支配關係，足徵被告2人主觀上

應有竊盜之不確定故意，且具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

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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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

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

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

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

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

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

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

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

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

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

敘：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無安

裝電池，復未與騎樓內之眾多機車併排停放等情，業據證人

即被害人員工張○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99

頁至第102頁、第104頁至第105頁)，足見系爭電動自行車在

外觀上確與尚有人使用之電動自行車有別，再佐以被告2人

在光天化日下牽離該車時，毫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

何遮掩行為，此有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附

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6頁至第98頁)，顯與具不法所有意圖與

竊盜犯意之竊賊行徑有別，堪認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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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自行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以為是別人

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

語，尚非無據。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僅能證明被

告2人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系爭電動自行車牽走之事實，

其等所為固有輕率之疏失，然究與有預見認識系爭電動自行

車屬他人持有支配之物卻不告而取之竊盜故意有別，則其等

於牽離該車時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既未達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無

從形成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確信，而對

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

違法。

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

苟行為人誤他人之動產為他人拋棄之物而予先占，因行為人

欠缺竊盜之故意，自難以竊盜罪論擬，最高法院著有82年度

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查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並無安裝電池，亦無上鎖，車

況破舊不佳，且不易推動，把手處有鏽蝕、車身圖案處黯

淡，所停放之處乃案發當日資源回收車收取點，該車旁復置

有2大包垃圾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截圖及警方尋回該車

時拍攝之該車照片附卷可參（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市

警刑字第1120038803號警卷第47頁至第55頁、本院卷第83頁

至第85頁、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91頁至第195頁），並經

證人即查獲員警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比

較破舊、車況不佳，不好推動，記不清是輪胎消風或把手鏽

蝕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至第224頁）；證人即被害人

員工李○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在本案發生

前輪胎就沒什麼氣，龍頭處有鏽蝕，該車停放之地點是垃圾

車會停的點，供民眾丟垃圾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25頁至

第127頁）。是該自行車之外觀、性能既均不佳，復未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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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及上鎖，又停放在案發當日垃圾車、資源回收車所經過

供民眾丟棄垃圾、廢棄物之收取點，且該自行車旁已置放有

2大包垃圾，堪認該電動自行車於客觀上並無積極證據足資

證明尚為他人仍主張所有權之物品，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

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未上鎖，輪胎沒氣，鍊條也生鏽，

車旁還有2大包垃圾，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

等語，尚非無據。縱被告2人未盡詳加查證之注意義務而誤

以為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品而加以取走，然因竊盜罪並

不處罰過失犯行，是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亦不在刑法處罰之

列。據此，被告2人既誤認系爭電動自行車係他人所丟棄之

廢棄物，則其等雖在客觀上符合未經他人同意便拿取他人動

產之構成要件，但在主觀上因其等認為該車為廢棄物而得以

正當取得，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欠缺對竊取行為之預見

及認識，自不具有竊盜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揆諸前揭說明，

被告2人所為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以該罪相

繩。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尚無法證明被告2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竊盜犯意

而牽走系爭電動自行車，則被告2人是否有如起訴書所指普

通竊盜之犯行，即有合理懷疑。而本案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以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犯行，基於「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因認被告2人之犯罪

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2人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

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

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

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

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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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選任辯護人　廖學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沈月女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1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豐嘉、沈月女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豐嘉與沈月女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1

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之○○冷飲

小吃店騎樓前，見該騎樓無人看管，有機可乘，竟共同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以徒手之方式，

竊取該店老闆陳○助所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1台（下稱系爭

自行車），於得手後旋即以牽行方式離開現場得逞。因認鄭

豐嘉與沈月女均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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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即告訴代理人張○紛於偵訊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

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鄭豐嘉與沈月女固均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自

行車牽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鄭豐嘉辯稱：

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沒氣，放在垃圾旁邊，我以為那是沒

有人要的等語；沈月女辯稱：當天有回收的垃圾車，系爭自

行車跟垃圾放在一起，我們誤以為是垃圾，沒有竊盜意思等

語，辯護人則為鄭豐嘉辯稱：系爭自行車和垃圾擺在一起，

從放置的情形會讓人誤認為廢棄物，且經勘驗沈月女當時手

持寶特瓶可知是在找尋有無垃圾或廢棄物可撿拾，當時被告

2人的態度亦相當從容等語，經查：

　㈠鄭豐嘉及沈月女於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

○市○○○路0○0號騎樓前，並將系爭自行車牽回家中放置

等事實，業據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

承不諱（偵卷第40頁，本院卷第6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

圖、系爭自行車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等（警卷第33至39、47頁至55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當庭

勘驗偵查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中名稱為「01.mp4」之檔案確

認無訛，有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95至第98頁），此

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㈡然案發當時之騎樓下有兩輛機車以車頭朝騎樓內、車尾朝馬

路之方向併排停靠，系爭自行車則係以對角方向停靠在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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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塑膠袋旁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及本院勘驗筆錄可稽

(警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而張○紛亦於本院證稱：當

時系爭自行車之電池已取下在樓上充電，停在騎樓下旁邊有

垃圾，因為當天有收垃圾，為何停放方向和旁邊機車不一樣

是因為這樣牽車比較方便等語(本院卷第99至102、104至105

頁)，可知系爭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並

未與旁邊之機車併排停放，外觀上確與一般有人在使用之自

行車有別，換言之，若系爭自行車與其他機車一起按騎樓下

常見之方向(即車頭或車尾朝建築物，另一頭朝馬路)停放，

尚難僅憑車輛之外觀新舊或有無電池判斷是否為廢棄物，然

系爭自行車既另行橫放在垃圾堆旁邊，佐以電池被拔除且年

份較舊等情，鄭豐嘉及沈月女辯稱其等誤認該車為廢棄物等

語，自非全然無法想像。

　㈢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下午，經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可知，

國聯五路當時人來人往，自鄭豐嘉及沈月女步行至系爭自行

車旁起至將車牽走時止(14時51分7秒至14時52分23秒)，於

此不到1分半之期間即有3人從旁步行經過，然鄭豐嘉及沈月

女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

為，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96至98頁)，而與通常

下手竊盜時多趁四下無人時，且會因做賊心虛，恐事跡敗

露，而刻意迴避與他人接觸之情顯然有別，益徵被告並無竊

盜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㈣公訴意旨雖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稱：有問騎樓裡面的

人，他們說不是他們的，我們也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足認

鄭豐嘉及沈月女明知系爭自行車並非無主物等，然沈月女復

於本院供稱：當場沒有人，是警察到我家牽那部車後，晚上

我有去找樓下的人但他說他們沒有車子停在外面等語(本院

卷第117頁)，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當時並未攝得

騎樓內有人，且鄭豐嘉及沈月女並無任何向騎樓內之人詢問

之動作(本院卷第96至98頁)，張○紛亦證稱：我們辦公室在

2樓，1樓是桌遊店，桌遊店晚上6點才開門等語(本院卷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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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頁)，可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所稱之「有問騎樓裡的

人」、「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係事後為之及事後之認知，

而非行為時即明知系爭自行車非無主物。

　㈤又檢察官論告時認鄭豐嘉前於偵訊時稱平時家裡做回收是鄰

居拿到家前面，和本案外出物色之狀況不同等語，然鄭豐嘉

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我當時是和媽媽沈月女一起去外面撿

回收等語(警卷第9頁)，沈月女於第1次警詢時亦稱：我偶爾

會到附近撿回收，當天我和兒子鄭豐嘉一起去外面撿回收跟

走路，因為他有點身心障礙等語(警卷第17頁)，而依本院勘

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沈月女於步行至案發現場時，雙

手即各持1枚寶特瓶(本院卷第96頁)，且鄭豐嘉確實有輕度

身心障礙，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稽(警卷第61頁)，是鄭

豐嘉及沈月女於警詢時稱會出去外面撿回收等語，尚非無

稽，而難僅以其等於偵訊時所供略有不同即逕認有竊盜犯意

及不法所有意圖存在。

　㈥至於檢察官論告時復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打量及按壓系爭自

行車輪胎之情形，可見是在評估有無販賣價值等語，然鄭豐

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供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

鍊條也生鏽，我們以為是不要的等語(偵卷第40頁)，鄭豐嘉

復於本院供稱：我在按壓是在確定有無人在使用，不是確認

自行車價值等語(本院卷第118頁)，然查，衡諸一般經驗法

則，若自行車之輪胎沒氣，確有可能係無人在使用，鄭豐嘉

及沈月女所辯並無何違背常情之處，至於檢察官所稱之可用

來評估價值，固亦非無見，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既稱其等撿拾

系爭自行車是要拿去回收等語業如前述，其等以此方式加以

評估系爭自行車賣給回收場之價格亦無可厚非，然此仍與公

訴意旨所指之其等明知系爭自行車為他人所有之物並加以竊

取之情有所差距，仍難以竊盜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鄭豐

嘉及沈月女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陳○助所有之系爭自行車

牽走之事實，該行為固有不當且或過於輕率，然就其等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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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竊盜之犯意為之、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等，仍未達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

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

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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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沈月女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鄭豐嘉、沈月女均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之系爭電動自行車照片，其外觀並非完全鏽蝕，輪胎亦未完全脫落，更未有其他殘破情狀，又非停放在廢棄物回收場或曠野、無人看管之地，難認係廢棄物，則被告2人在未經查證下，僅憑一己之主觀臆測，即推認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而逕自將該自行車牽離，破壞被害人陳○助對該車之持有支配關係，足徵被告2人主觀上應有竊盜之不確定故意，且具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無安裝電池，復未與騎樓內之眾多機車併排停放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員工張○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2頁、第104頁至第105頁)，足見系爭電動自行車在外觀上確與尚有人使用之電動自行車有別，再佐以被告2人在光天化日下牽離該車時，毫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此有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6頁至第98頁)，顯與具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之竊賊行徑有別，堪認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尚非無據。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僅能證明被告2人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系爭電動自行車牽走之事實，其等所為固有輕率之疏失，然究與有預見認識系爭電動自行車屬他人持有支配之物卻不告而取之竊盜故意有別，則其等於牽離該車時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既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形成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確信，而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苟行為人誤他人之動產為他人拋棄之物而予先占，因行為人欠缺竊盜之故意，自難以竊盜罪論擬，最高法院著有82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查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並無安裝電池，亦無上鎖，車況破舊不佳，且不易推動，把手處有鏽蝕、車身圖案處黯淡，所停放之處乃案發當日資源回收車收取點，該車旁復置有2大包垃圾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截圖及警方尋回該車時拍攝之該車照片附卷可參（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市警刑字第1120038803號警卷第47頁至第55頁、本院卷第83頁至第85頁、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91頁至第195頁），並經證人即查獲員警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比較破舊、車況不佳，不好推動，記不清是輪胎消風或把手鏽蝕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至第224頁）；證人即被害人員工李○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在本案發生前輪胎就沒什麼氣，龍頭處有鏽蝕，該車停放之地點是垃圾車會停的點，供民眾丟垃圾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25頁至第127頁）。是該自行車之外觀、性能既均不佳，復未安裝電池及上鎖，又停放在案發當日垃圾車、資源回收車所經過供民眾丟棄垃圾、廢棄物之收取點，且該自行車旁已置放有2大包垃圾，堪認該電動自行車於客觀上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尚為他人仍主張所有權之物品，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未上鎖，輪胎沒氣，鍊條也生鏽，車旁還有2大包垃圾，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等語，尚非無據。縱被告2人未盡詳加查證之注意義務而誤以為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品而加以取走，然因竊盜罪並不處罰過失犯行，是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亦不在刑法處罰之列。據此，被告2人既誤認系爭電動自行車係他人所丟棄之廢棄物，則其等雖在客觀上符合未經他人同意便拿取他人動產之構成要件，但在主觀上因其等認為該車為廢棄物而得以正當取得，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欠缺對竊取行為之預見及認識，自不具有竊盜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揆諸前揭說明，被告2人所為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證明被告2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竊盜犯意而牽走系爭電動自行車，則被告2人是否有如起訴書所指普通竊盜之犯行，即有合理懷疑。而本案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因認被告2人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2人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選任辯護人　廖學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沈月女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豐嘉、沈月女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豐嘉與沈月女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之○○冷飲小吃店騎樓前，見該騎樓無人看管，有機可乘，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店老闆陳○助所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1台（下稱系爭自行車），於得手後旋即以牽行方式離開現場得逞。因認鄭豐嘉與沈月女均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紛於偵訊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鄭豐嘉與沈月女固均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自行車牽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鄭豐嘉辯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沒氣，放在垃圾旁邊，我以為那是沒有人要的等語；沈月女辯稱：當天有回收的垃圾車，系爭自行車跟垃圾放在一起，我們誤以為是垃圾，沒有竊盜意思等語，辯護人則為鄭豐嘉辯稱：系爭自行車和垃圾擺在一起，從放置的情形會讓人誤認為廢棄物，且經勘驗沈月女當時手持寶特瓶可知是在找尋有無垃圾或廢棄物可撿拾，當時被告2人的態度亦相當從容等語，經查：
　㈠鄭豐嘉及沈月女於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騎樓前，並將系爭自行車牽回家中放置等事實，業據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0頁，本院卷第6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系爭自行車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等（警卷第33至39、47頁至55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偵查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中名稱為「01.mp4」之檔案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95至第98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㈡然案發當時之騎樓下有兩輛機車以車頭朝騎樓內、車尾朝馬路之方向併排停靠，系爭自行車則係以對角方向停靠在數袋白色塑膠袋旁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及本院勘驗筆錄可稽(警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而張○紛亦於本院證稱：當時系爭自行車之電池已取下在樓上充電，停在騎樓下旁邊有垃圾，因為當天有收垃圾，為何停放方向和旁邊機車不一樣是因為這樣牽車比較方便等語(本院卷第99至102、104至105頁)，可知系爭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並未與旁邊之機車併排停放，外觀上確與一般有人在使用之自行車有別，換言之，若系爭自行車與其他機車一起按騎樓下常見之方向(即車頭或車尾朝建築物，另一頭朝馬路)停放，尚難僅憑車輛之外觀新舊或有無電池判斷是否為廢棄物，然系爭自行車既另行橫放在垃圾堆旁邊，佐以電池被拔除且年份較舊等情，鄭豐嘉及沈月女辯稱其等誤認該車為廢棄物等語，自非全然無法想像。
　㈢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下午，經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可知，國聯五路當時人來人往，自鄭豐嘉及沈月女步行至系爭自行車旁起至將車牽走時止(14時51分7秒至14時52分23秒)，於此不到1分半之期間即有3人從旁步行經過，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96至98頁)，而與通常下手竊盜時多趁四下無人時，且會因做賊心虛，恐事跡敗露，而刻意迴避與他人接觸之情顯然有別，益徵被告並無竊盜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㈣公訴意旨雖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稱：有問騎樓裡面的人，他們說不是他們的，我們也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足認鄭豐嘉及沈月女明知系爭自行車並非無主物等，然沈月女復於本院供稱：當場沒有人，是警察到我家牽那部車後，晚上我有去找樓下的人但他說他們沒有車子停在外面等語(本院卷第117頁)，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當時並未攝得騎樓內有人，且鄭豐嘉及沈月女並無任何向騎樓內之人詢問之動作(本院卷第96至98頁)，張○紛亦證稱：我們辦公室在2樓，1樓是桌遊店，桌遊店晚上6點才開門等語(本院卷第106頁)，可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所稱之「有問騎樓裡的人」、「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係事後為之及事後之認知，而非行為時即明知系爭自行車非無主物。
　㈤又檢察官論告時認鄭豐嘉前於偵訊時稱平時家裡做回收是鄰居拿到家前面，和本案外出物色之狀況不同等語，然鄭豐嘉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我當時是和媽媽沈月女一起去外面撿回收等語(警卷第9頁)，沈月女於第1次警詢時亦稱：我偶爾會到附近撿回收，當天我和兒子鄭豐嘉一起去外面撿回收跟走路，因為他有點身心障礙等語(警卷第17頁)，而依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沈月女於步行至案發現場時，雙手即各持1枚寶特瓶(本院卷第96頁)，且鄭豐嘉確實有輕度身心障礙，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稽(警卷第61頁)，是鄭豐嘉及沈月女於警詢時稱會出去外面撿回收等語，尚非無稽，而難僅以其等於偵訊時所供略有不同即逕認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存在。
　㈥至於檢察官論告時復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打量及按壓系爭自行車輪胎之情形，可見是在評估有無販賣價值等語，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供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我們以為是不要的等語(偵卷第40頁)，鄭豐嘉復於本院供稱：我在按壓是在確定有無人在使用，不是確認自行車價值等語(本院卷第118頁)，然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若自行車之輪胎沒氣，確有可能係無人在使用，鄭豐嘉及沈月女所辯並無何違背常情之處，至於檢察官所稱之可用來評估價值，固亦非無見，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既稱其等撿拾系爭自行車是要拿去回收等語業如前述，其等以此方式加以評估系爭自行車賣給回收場之價格亦無可厚非，然此仍與公訴意旨所指之其等明知系爭自行車為他人所有之物並加以竊取之情有所差距，仍難以竊盜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陳○助所有之系爭自行車牽走之事實，該行為固有不當且或過於輕率，然就其等是否基於竊盜之犯意為之、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等，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沈月女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
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
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鄭豐嘉、沈月女均為
    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之系爭電動自行車照片，其外觀並
    非完全鏽蝕，輪胎亦未完全脫落，更未有其他殘破情狀，又
    非停放在廢棄物回收場或曠野、無人看管之地，難認係廢棄
    物，則被告2人在未經查證下，僅憑一己之主觀臆測，即推
    認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而逕自將該自行車牽離，破壞
    被害人陳○助對該車之持有支配關係，足徵被告2人主觀上應
    有竊盜之不確定故意，且具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請
    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
    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
    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
    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
    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
    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
    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
    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
    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
    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
    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
    ，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
    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
    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
    敘：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無安
    裝電池，復未與騎樓內之眾多機車併排停放等情，業據證人
    即被害人員工張○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99頁
    至第102頁、第104頁至第105頁)，足見系爭電動自行車在外
    觀上確與尚有人使用之電動自行車有別，再佐以被告2人在
    光天化日下牽離該車時，毫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
    遮掩行為，此有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附卷
    可稽(見原審卷第96頁至第98頁)，顯與具不法所有意圖與竊
    盜犯意之竊賊行徑有別，堪認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
    自行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以為是別人丟
    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
    ，尚非無據。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僅能證明被告
    2人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系爭電動自行車牽走之事實，其
    等所為固有輕率之疏失，然究與有預見認識系爭電動自行車
    屬他人持有支配之物卻不告而取之竊盜故意有別，則其等於
    牽離該車時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既未達通常
    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
    形成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確信，而對被
    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
    法。
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
    苟行為人誤他人之動產為他人拋棄之物而予先占，因行為人
    欠缺竊盜之故意，自難以竊盜罪論擬，最高法院著有82年度
    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查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並無安裝電池，亦無上鎖，車
    況破舊不佳，且不易推動，把手處有鏽蝕、車身圖案處黯淡
    ，所停放之處乃案發當日資源回收車收取點，該車旁復置有
    2大包垃圾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截圖及警方尋回該車時
    拍攝之該車照片附卷可參（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市警
    刑字第1120038803號警卷第47頁至第55頁、本院卷第83頁至
    第85頁、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91頁至第195頁），並經證
    人即查獲員警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比較
    破舊、車況不佳，不好推動，記不清是輪胎消風或把手鏽蝕
    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至第224頁）；證人即被害人員
    工李○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在本案發生前
    輪胎就沒什麼氣，龍頭處有鏽蝕，該車停放之地點是垃圾車
    會停的點，供民眾丟垃圾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25頁至第1
    27頁）。是該自行車之外觀、性能既均不佳，復未安裝電池
    及上鎖，又停放在案發當日垃圾車、資源回收車所經過供民
    眾丟棄垃圾、廢棄物之收取點，且該自行車旁已置放有2大
    包垃圾，堪認該電動自行車於客觀上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
    尚為他人仍主張所有權之物品，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
    動自行車沒有電池，未上鎖，輪胎沒氣，鍊條也生鏽，車旁
    還有2大包垃圾，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等語
    ，尚非無據。縱被告2人未盡詳加查證之注意義務而誤以為
    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品而加以取走，然因竊盜罪並不處
    罰過失犯行，是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亦不在刑法處罰之列。
    據此，被告2人既誤認系爭電動自行車係他人所丟棄之廢棄
    物，則其等雖在客觀上符合未經他人同意便拿取他人動產之
    構成要件，但在主觀上因其等認為該車為廢棄物而得以正當
    取得，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欠缺對竊取行為之預見及認
    識，自不具有竊盜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揆諸前揭說明，被告
    2人所為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尚無法證明被告2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竊盜犯意
    而牽走系爭電動自行車，則被告2人是否有如起訴書所指普
    通竊盜之犯行，即有合理懷疑。而本案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以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犯行，基於「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因認被告2人之犯罪
    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2人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
    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
    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
    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
，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選任辯護人　廖學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沈月女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1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豐嘉、沈月女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豐嘉與沈月女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1
    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之○○冷飲小吃店騎
    樓前，見該騎樓無人看管，有機可乘，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店
    老闆陳○助所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1台（下稱系爭自行車），
    於得手後旋即以牽行方式離開現場得逞。因認鄭豐嘉與沈月
    女均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即告訴代理人張○紛於偵訊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
    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鄭豐嘉與沈月女固均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自
    行車牽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鄭豐嘉辯稱：
    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沒氣，放在垃圾旁邊，我以為那是沒
    有人要的等語；沈月女辯稱：當天有回收的垃圾車，系爭自
    行車跟垃圾放在一起，我們誤以為是垃圾，沒有竊盜意思等
    語，辯護人則為鄭豐嘉辯稱：系爭自行車和垃圾擺在一起，
    從放置的情形會讓人誤認為廢棄物，且經勘驗沈月女當時手
    持寶特瓶可知是在找尋有無垃圾或廢棄物可撿拾，當時被告
    2人的態度亦相當從容等語，經查：
　㈠鄭豐嘉及沈月女於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
    ○○○路0○0號騎樓前，並將系爭自行車牽回家中放置等事實，
    業據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不諱（
    偵卷第40頁，本院卷第6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系爭
    自行車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等（警卷
    第33至39、47頁至55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偵查
    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中名稱為「01.mp4」之檔案確認無訛，
    有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95至第98頁），此部分之事
    實應可認定為真。
　㈡然案發當時之騎樓下有兩輛機車以車頭朝騎樓內、車尾朝馬
    路之方向併排停靠，系爭自行車則係以對角方向停靠在數袋
    白色塑膠袋旁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及本院勘驗筆錄可稽
    (警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而張○紛亦於本院證稱：當
    時系爭自行車之電池已取下在樓上充電，停在騎樓下旁邊有
    垃圾，因為當天有收垃圾，為何停放方向和旁邊機車不一樣
    是因為這樣牽車比較方便等語(本院卷第99至102、104至105
    頁)，可知系爭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並
    未與旁邊之機車併排停放，外觀上確與一般有人在使用之自
    行車有別，換言之，若系爭自行車與其他機車一起按騎樓下
    常見之方向(即車頭或車尾朝建築物，另一頭朝馬路)停放，
    尚難僅憑車輛之外觀新舊或有無電池判斷是否為廢棄物，然
    系爭自行車既另行橫放在垃圾堆旁邊，佐以電池被拔除且年
    份較舊等情，鄭豐嘉及沈月女辯稱其等誤認該車為廢棄物等
    語，自非全然無法想像。
　㈢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下午，經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可知，
    國聯五路當時人來人往，自鄭豐嘉及沈月女步行至系爭自行
    車旁起至將車牽走時止(14時51分7秒至14時52分23秒)，於
    此不到1分半之期間即有3人從旁步行經過，然鄭豐嘉及沈月
    女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
    為，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96至98頁)，而與通常
    下手竊盜時多趁四下無人時，且會因做賊心虛，恐事跡敗露
    ，而刻意迴避與他人接觸之情顯然有別，益徵被告並無竊盜
    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㈣公訴意旨雖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稱：有問騎樓裡面的
    人，他們說不是他們的，我們也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足認
    鄭豐嘉及沈月女明知系爭自行車並非無主物等，然沈月女復
    於本院供稱：當場沒有人，是警察到我家牽那部車後，晚上
    我有去找樓下的人但他說他們沒有車子停在外面等語(本院
    卷第117頁)，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當時並未攝得
    騎樓內有人，且鄭豐嘉及沈月女並無任何向騎樓內之人詢問
    之動作(本院卷第96至98頁)，張○紛亦證稱：我們辦公室在2
    樓，1樓是桌遊店，桌遊店晚上6點才開門等語(本院卷第106
    頁)，可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所稱之「有問騎樓裡的
    人」、「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係事後為之及事後之認知，
    而非行為時即明知系爭自行車非無主物。
　㈤又檢察官論告時認鄭豐嘉前於偵訊時稱平時家裡做回收是鄰
    居拿到家前面，和本案外出物色之狀況不同等語，然鄭豐嘉
    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我當時是和媽媽沈月女一起去外面撿
    回收等語(警卷第9頁)，沈月女於第1次警詢時亦稱：我偶爾
    會到附近撿回收，當天我和兒子鄭豐嘉一起去外面撿回收跟
    走路，因為他有點身心障礙等語(警卷第17頁)，而依本院勘
    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沈月女於步行至案發現場時，雙
    手即各持1枚寶特瓶(本院卷第96頁)，且鄭豐嘉確實有輕度
    身心障礙，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稽(警卷第61頁)，是鄭
    豐嘉及沈月女於警詢時稱會出去外面撿回收等語，尚非無稽
    ，而難僅以其等於偵訊時所供略有不同即逕認有竊盜犯意及
    不法所有意圖存在。
　㈥至於檢察官論告時復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打量及按壓系爭自
    行車輪胎之情形，可見是在評估有無販賣價值等語，然鄭豐
    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供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
    鍊條也生鏽，我們以為是不要的等語(偵卷第40頁)，鄭豐嘉
    復於本院供稱：我在按壓是在確定有無人在使用，不是確認
    自行車價值等語(本院卷第118頁)，然查，衡諸一般經驗法
    則，若自行車之輪胎沒氣，確有可能係無人在使用，鄭豐嘉
    及沈月女所辯並無何違背常情之處，至於檢察官所稱之可用
    來評估價值，固亦非無見，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既稱其等撿拾
    系爭自行車是要拿去回收等語業如前述，其等以此方式加以
    評估系爭自行車賣給回收場之價格亦無可厚非，然此仍與公
    訴意旨所指之其等明知系爭自行車為他人所有之物並加以竊
    取之情有所差距，仍難以竊盜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鄭豐
    嘉及沈月女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陳○助所有之系爭自行車
    牽走之事實，該行為固有不當且或過於輕率，然就其等是否
    基於竊盜之犯意為之、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等，仍未達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
    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
    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沈月女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鄭豐嘉、沈月女均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之系爭電動自行車照片，其外觀並非完全鏽蝕，輪胎亦未完全脫落，更未有其他殘破情狀，又非停放在廢棄物回收場或曠野、無人看管之地，難認係廢棄物，則被告2人在未經查證下，僅憑一己之主觀臆測，即推認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而逕自將該自行車牽離，破壞被害人陳○助對該車之持有支配關係，足徵被告2人主觀上應有竊盜之不確定故意，且具不法所有意圖，爰提起上訴，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無安裝電池，復未與騎樓內之眾多機車併排停放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員工張○紛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99頁至第102頁、第104頁至第105頁)，足見系爭電動自行車在外觀上確與尚有人使用之電動自行車有別，再佐以被告2人在光天化日下牽離該車時，毫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此有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6頁至第98頁)，顯與具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之竊賊行徑有別，堪認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尚非無據。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僅能證明被告2人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系爭電動自行車牽走之事實，其等所為固有輕率之疏失，然究與有預見認識系爭電動自行車屬他人持有支配之物卻不告而取之竊盜故意有別，則其等於牽離該車時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與竊盜犯意，既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無從形成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之確信，而對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㈠竊盜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有竊取他人動產之不法意圖為必要，苟行為人誤他人之動產為他人拋棄之物而予先占，因行為人欠缺竊盜之故意，自難以竊盜罪論擬，最高法院著有82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可資參照。　　
　㈡查系爭電動自行車於案發當時並無安裝電池，亦無上鎖，車況破舊不佳，且不易推動，把手處有鏽蝕、車身圖案處黯淡，所停放之處乃案發當日資源回收車收取點，該車旁復置有2大包垃圾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截圖及警方尋回該車時拍攝之該車照片附卷可參（見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花市警刑字第1120038803號警卷第47頁至第55頁、本院卷第83頁至第85頁、第179頁至第181頁、第191頁至第195頁），並經證人即查獲員警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比較破舊、車況不佳，不好推動，記不清是輪胎消風或把手鏽蝕導致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至第224頁）；證人即被害人員工李○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電動自行車在本案發生前輪胎就沒什麼氣，龍頭處有鏽蝕，該車停放之地點是垃圾車會停的點，供民眾丟垃圾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25頁至第127頁）。是該自行車之外觀、性能既均不佳，復未安裝電池及上鎖，又停放在案發當日垃圾車、資源回收車所經過供民眾丟棄垃圾、廢棄物之收取點，且該自行車旁已置放有2大包垃圾，堪認該電動自行車於客觀上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尚為他人仍主張所有權之物品，被告2人辯稱其等見系爭電動自行車沒有電池，未上鎖，輪胎沒氣，鍊條也生鏽，車旁還有2大包垃圾，以為是別人丟棄之廢棄物，方才牽走等語，尚非無據。縱被告2人未盡詳加查證之注意義務而誤以為系爭電動自行車為廢棄物品而加以取走，然因竊盜罪並不處罰過失犯行，是被告2人之過失行為亦不在刑法處罰之列。據此，被告2人既誤認系爭電動自行車係他人所丟棄之廢棄物，則其等雖在客觀上符合未經他人同意便拿取他人動產之構成要件，但在主觀上因其等認為該車為廢棄物而得以正當取得，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且欠缺對竊取行為之預見及認識，自不具有竊盜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揆諸前揭說明，被告2人所為即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證明被告2人係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竊盜犯意而牽走系爭電動自行車，則被告2人是否有如起訴書所指普通竊盜之犯行，即有合理懷疑。而本案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因認被告2人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2人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豐嘉
選任辯護人　廖學忠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沈月女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豐嘉、沈月女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豐嘉與沈月女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之○○冷飲小吃店騎樓前，見該騎樓無人看管，有機可乘，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以徒手之方式，竊取該店老闆陳○助所有之電動輔助自行車1台（下稱系爭自行車），於得手後旋即以牽行方式離開現場得逞。因認鄭豐嘉與沈月女均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紛於偵訊中之證述、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鄭豐嘉與沈月女固均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自行車牽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鄭豐嘉辯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沒氣，放在垃圾旁邊，我以為那是沒有人要的等語；沈月女辯稱：當天有回收的垃圾車，系爭自行車跟垃圾放在一起，我們誤以為是垃圾，沒有竊盜意思等語，辯護人則為鄭豐嘉辯稱：系爭自行車和垃圾擺在一起，從放置的情形會讓人誤認為廢棄物，且經勘驗沈月女當時手持寶特瓶可知是在找尋有無垃圾或廢棄物可撿拾，當時被告2人的態度亦相當從容等語，經查：
　㈠鄭豐嘉及沈月女於112年12月28日14時51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0號騎樓前，並將系爭自行車牽回家中放置等事實，業據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40頁，本院卷第65頁），且有監視器畫面擷圖、系爭自行車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等（警卷第33至39、47頁至55頁）在卷可參，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偵查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中名稱為「01.mp4」之檔案確認無訛，有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95至第98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㈡然案發當時之騎樓下有兩輛機車以車頭朝騎樓內、車尾朝馬路之方向併排停靠，系爭自行車則係以對角方向停靠在數袋白色塑膠袋旁等情，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及本院勘驗筆錄可稽(警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而張○紛亦於本院證稱：當時系爭自行車之電池已取下在樓上充電，停在騎樓下旁邊有垃圾，因為當天有收垃圾，為何停放方向和旁邊機車不一樣是因為這樣牽車比較方便等語(本院卷第99至102、104至105頁)，可知系爭自行車於案發當時確實放在垃圾旁邊，且並未與旁邊之機車併排停放，外觀上確與一般有人在使用之自行車有別，換言之，若系爭自行車與其他機車一起按騎樓下常見之方向(即車頭或車尾朝建築物，另一頭朝馬路)停放，尚難僅憑車輛之外觀新舊或有無電池判斷是否為廢棄物，然系爭自行車既另行橫放在垃圾堆旁邊，佐以電池被拔除且年份較舊等情，鄭豐嘉及沈月女辯稱其等誤認該車為廢棄物等語，自非全然無法想像。
　㈢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下午，經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可知，國聯五路當時人來人往，自鄭豐嘉及沈月女步行至系爭自行車旁起至將車牽走時止(14時51分7秒至14時52分23秒)，於此不到1分半之期間即有3人從旁步行經過，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無四下張望、偷偷摸摸或為任何遮掩行為，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96至98頁)，而與通常下手竊盜時多趁四下無人時，且會因做賊心虛，恐事跡敗露，而刻意迴避與他人接觸之情顯然有別，益徵被告並無竊盜之主觀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
　㈣公訴意旨雖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稱：有問騎樓裡面的人，他們說不是他們的，我們也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足認鄭豐嘉及沈月女明知系爭自行車並非無主物等，然沈月女復於本院供稱：當場沒有人，是警察到我家牽那部車後，晚上我有去找樓下的人但他說他們沒有車子停在外面等語(本院卷第117頁)，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當時並未攝得騎樓內有人，且鄭豐嘉及沈月女並無任何向騎樓內之人詢問之動作(本院卷第96至98頁)，張○紛亦證稱：我們辦公室在2樓，1樓是桌遊店，桌遊店晚上6點才開門等語(本院卷第106頁)，可知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所稱之「有問騎樓裡的人」、「不確定那是誰的」等語係事後為之及事後之認知，而非行為時即明知系爭自行車非無主物。
　㈤又檢察官論告時認鄭豐嘉前於偵訊時稱平時家裡做回收是鄰居拿到家前面，和本案外出物色之狀況不同等語，然鄭豐嘉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我當時是和媽媽沈月女一起去外面撿回收等語(警卷第9頁)，沈月女於第1次警詢時亦稱：我偶爾會到附近撿回收，當天我和兒子鄭豐嘉一起去外面撿回收跟走路，因為他有點身心障礙等語(警卷第17頁)，而依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沈月女於步行至案發現場時，雙手即各持1枚寶特瓶(本院卷第96頁)，且鄭豐嘉確實有輕度身心障礙，有其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稽(警卷第61頁)，是鄭豐嘉及沈月女於警詢時稱會出去外面撿回收等語，尚非無稽，而難僅以其等於偵訊時所供略有不同即逕認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存在。
　㈥至於檢察官論告時復以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打量及按壓系爭自行車輪胎之情形，可見是在評估有無販賣價值等語，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於偵訊時供稱：那臺車沒有電池，輪胎也沒氣，鍊條也生鏽，我們以為是不要的等語(偵卷第40頁)，鄭豐嘉復於本院供稱：我在按壓是在確定有無人在使用，不是確認自行車價值等語(本院卷第118頁)，然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若自行車之輪胎沒氣，確有可能係無人在使用，鄭豐嘉及沈月女所辯並無何違背常情之處，至於檢察官所稱之可用來評估價值，固亦非無見，然鄭豐嘉及沈月女既稱其等撿拾系爭自行車是要拿去回收等語業如前述，其等以此方式加以評估系爭自行車賣給回收場之價格亦無可厚非，然此仍與公訴意旨所指之其等明知系爭自行車為他人所有之物並加以竊取之情有所差距，仍難以竊盜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鄭豐嘉及沈月女有於案發時間、地點將陳○助所有之系爭自行車牽走之事實，該行為固有不當且或過於輕率，然就其等是否基於竊盜之犯意為之、是否具有不法所有意圖等，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吳聲彥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立中、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